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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附屬臺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112 學年度實用技能學程新生--續招簡章 
 

 

一、依據 

(ㄧ) 教育部 112 年 05 月 01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120030458A 號 令「高級中等學校實用技能

學程入學招生作業要點」辦理。 

(二) 教育部 110 年 06 月 30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100069751B 號令修正第六條發布之「高級

中等學校多元入學招生辦法」。 

(三)「112 學年度中投區實用技能學程輔導分發招生簡章第柒項」辦理。 

(四) 國立興大附農「112 學年度實用技能學程分發招生名額確認會議紀錄」辦理。 

 
二、開班辦理模式 

(一) 日間上課，學生 三年修得 150 學分，核發日校畢業證書。 

(二) 夜間上課，學生三年修得 132 學分，核發日校畢業證書，(職場經驗與技能檢定證照，得

採計學分，其學分採計依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校外實習成就或教育訓練之學分及成績採計

要點規定辦理)，每週一至週五上課時間自 18：00 至 22：05 分止，每日授課五節。 

 
三、招生科別及名額：請於報名表中，填寫報名志願序，每人至多填寫五個志願。 
 

招生科別 上課時段 名額 備註 

園藝技術科 日間 5 名 
需操作大型農業機械及實驗操作，肢

障、聽障及視障者不宜 

烘焙食品科 日間 1 名 
需操作高溫危 險器具，肢障、聽障及

視障者不宜 

餐飲技術科 日間 2 名 
需操作高溫危 險器具，肢障、聽障及

視障者不宜 

觀光事務科 日間 7 名 患有聽障或體能障礙行動不便者不宜 

餐飲技術科 

(進修部) 
夜間 14 名 

需操作高溫危 險器具，肢障、聽障及

視障者不宜 

 

四、申請報名資格：公私立國民中學(包括高中附設國中部)畢(結)業生或具同等學力者。 
 

五、報名時間及地點  

(一) 報名方式：採線上報名或郵寄報名，報名表件不齊全者，未於報名時間內補齊，視同未

完成報名，郵寄者請以掛號信件寄出，並請寄出後來電確認。 

(二) 報名方式：請先備妥第六項報名文件資料，再至線上報名。 

1. 曾選習國中技藝教育應屆及非應屆畢業

https://forms.gle/HmFxEBZVMN87KfMu6。 

2. 未曾選習國中技藝教育應屆及非應屆畢業

https://forms.gle/AQr75gVaiacxcxTA9。 

(三) 報名時間：112 年 06 月 21 日(星期三)10：00 起至 112 年 07 月 14 日(星期五)12：00

止，郵寄者以郵戳為憑。 

(四) 報名詢問電話：04-22810010 轉 503、504 實用技能組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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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報名繳驗文件： 

請先掃瞄或拍照(存成 PDF/JPEG/PNG 檔)，可參考第 9-17 頁範例備妥。  

(一) 曾選習國中技藝教育應屆及非應屆畢(結)業，須檢附文件如下： 

       1. 續招報名表如附件一(第 4 頁，採郵寄報名者需檢附)。 

2. 續招切結書如附件三(第 6 頁，採郵寄報名者需檢附)。 

          3.國中畢(結)業證書。 

4. 選修職群轉化分數之修習證明書(正面及反面均需檢附)。 

5. 參加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主辦技藝競賽或成果展，獲獎之證明文件(無者免附)。 

6. 技藝教育相關之特殊表現證明文件(無者免附)。 

7. 鄉(鎮/市/區)公所低收入戶證明文件 (需為 112 年度核發之版本，無者免附) 

8. 特殊身分證明(無者免附) 

(1) 身心障礙學生：請檢附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證明)或經各級主管機關特殊教育學生

鑑定及就業輔導會鑑定為身心障礙之證明文件。 

(2) 原住民學生：請檢附本人之全戶戶口名簿或三個月內有效之戶籍謄本，上述文件

應有山地原住民或平地原住民之記事。 

 
(二) 未曾選習國中技藝教育之應屆及非應屆畢(結)業，須檢附文件如下： 

1. 續招報名表如附件二(第 5 頁，採郵寄報名者需檢附)。 

2. 續招切結書如附件三(第 6 頁，採郵寄報名者需檢附)。 

3. 國中畢(結)業證書。 

4. 稅捐機關家戶年所得證明文件。 

(1) 雙親者：父、母親及其本人之 111 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 

(2) 單親者：監護人之 111 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並加附三個月以內之

戶籍謄本。 

(3) 已婚者：本人及配偶之 111 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 

5. 國中綜合活動領域前五學期成績單。 

6. 技藝教育相關之特殊表現證明文件(無者免附)。 

7.生涯發展規劃書如附件四(第 7 頁，請先下載填寫，掃瞄或拍照上傳)。 

8. 鄉(鎮/市/區)公所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需為 112 年度核發之版本，無者免

附)。 

9. 特殊身分證明(無者免附) 

(1) 身心障礙學生：請檢附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證明)或經各級主管機關特殊教育學生

鑑定及就業輔導會鑑定為身心障礙之證明文件(需為 112 年度核發之版本，無者免

附)。 

(2) 原住民學生：請檢附本人之全戶戶口名簿或三個月內有效之戶籍謄本，上述文件

應有山地原住民或平地原住民之記事。 

 
七、錄取優先順序 

(一) 第一優先：曾選習國中技藝教育應屆畢(結)業生。 

(二) 第二優先：曾選習國中技藝教育非應屆畢(結)業生。 

(三) 第三優先：未曾選習國中技藝教育應屆畢(結)業生。 

(四) 第四優先：未曾選習 國中技藝教育非應屆畢(結)業生為分發對象。 

依據各報名身分優先順序，依其志願順序依序錄取，額滿為止，若相同志願報名人數超過招

生名額時依下列規定順序錄取： 

(一)曾選習國中技藝教育應屆及非應屆畢(結)業生： 

1.曾參加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主辦之技藝競賽或成果展，獲獎並為低收入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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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曾參加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主辦之技藝競賽或成果展，獲獎者。 

3.低收入戶。 

4.職群綜合表現積分。 

5.職群綜合表現積分相同時，則依(1)相關職群成績轉化分數；(2)選習之所有職群平

均分數；(3)選習技藝教育修習點數；(4)特殊表現得分等比序項目排序進行分發。 

6.前 1-5 各項目比序皆相同者，增額錄取。 

 

(二)未曾選習國中技藝教育應屆及非應屆畢(結)業生： 

1.低收入戶。 

2.中低收入戶。 

3.家戶年所得新臺幣 30 萬元以下。 

4.家戶年所得新臺幣 60 萬元以下。 

5.家戶年所得新臺幣 114 萬元以下。 

6.具技藝學習傾向，並持有學校證明者(生涯發展規劃書)。 

7.特殊表現及國中綜合活動領域前五學期平均成績(計算至小數點下二位數，四捨五

入)加總後，依分數高低進行分發。 

8. 前 1-7 各項目比序皆相同，增額錄取。 

 
八、公佈錄取名單及報到 

 (一)公佈錄取名單：112 年 07 月 19 日(星期三)15:00 前公告於本校首頁最新消息。 

 (二)報到時間、地點 

1. 日間部：112 年 07 月 21 日(星期五)10:00~11:00 於本校教務處註冊組(中農樓一樓)

繳交國中畢業證書正本及身分證影本(或同等學歴證明)辦理報到手續，並套量校

服。 

2. 進修部：112 年 07 月 21 日(星期五)10:00~11:00 於本校進修部註冊組(勵學樓一樓)

繳交國中畢業證書正本、身分證影本 2 份(或同等學歴證明)、2 吋相片 4 張、文具用

品(藍色原子筆、剪刀、膠水、修正液)辦理報到手續，並套量校服。  

 
九、申訴處理方式 

考生對於本校實用技能班招生作業影響其權益者，應於 112 年 07 月 20 日(星期四)12:00

前，請填妥續招結果複查申請書如附件五(第 8 頁) ，由本人或家長親自至本校實習處(中農樓

一樓)用書面提出申訴複查，逾期不再受理，需另附書寫姓名、地址並貼足新台幣 32 元之限

時掛號回郵信封 1 個。 

 
十、其他  

(一)本簡章經本校招生委員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亦同。 

(二)本簡章未盡事宜，悉依有關法規辦理，若有相關法令規章未能明定而造成疑義者，由本校

召開會議研議辦理。 

(三)已參加免試入學或其他升學管道，若已錄取、完成報到且未依規定填寫放棄聲明者，不得

參加本招生管道。報名後若經發現，將取消報名資格，報名費用一律不歸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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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附屬臺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112 學年度 實用技能學程     
 

續招報名表-曾選習國中技藝教育學生適用 
 

 報名身分：□一般生  □身心障礙學生   □原住民學生 

姓 名  性 別 
□男 

□女 

身 分 證 字 號 

          

通訊地

址 

□□□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街/路   段   巷   弄   號      樓之 

生 日 年    月     日 學生手機 
 

緊 急 

聯絡人 
姓名  

親屬關係 
 

連絡電話 

住家電話： 

手機： 

 

學 歷 
 

民國  年  月於  縣(市)  國民中學畢(結)業 
 

 

身分別 

(請勾選) 

 

 

□曾選習 國中技藝
教育應屆畢
(結)業生 

□曾參加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主辦之技藝競賽或成果展，獲獎並為低 
收入戶者。 

□曾參加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主辦技藝競賽或成果展，獲獎者。 
□低收入戶。 

 

□曾選習 國中技藝
教育 非應屆畢
(結)業生 

□曾參加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主辦之技藝競賽或成果展，獲獎並為低 
收入戶者。 

□曾參加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主辦技藝競賽或成果展，獲獎者。 
□低收入戶。 

選習國中 

技藝 教育資料 

  修習學校名稱 修習職群名稱 修習總節數 職群平均分數 
(百分制成績) 

職群轉化分數 

(T 分數) 

     

    

志願 

選填 

科  別 園藝技術科 烘焙食品科 餐飲技術科 觀光事務科 餐飲技術科(夜) 

志願序 

1-5 
     

繳交文件 
(學生請勿填寫) 

 □1. 本報名表填寫完整無誤。  

 □2. 續招切結書。 

 □3. 國中畢(結)業證書影本。 

 □4.選修職群轉化分數之修習證明書影本(正面及反面)。 

 □5. 參加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主辦技藝競賽或成果展獲獎證明文件影本。 

 □6. 技藝教育相關之特殊表現證明文件影本。 

 □7.鄉/鎮/市(區)公所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正本。 

 □8.特殊身分證明：身心障礙學生-身心障礙手冊(證明)或經各級主管機關特殊教育學生

鑑定及就業輔導會鑑定為身心障礙之證明文件；原住民學生-請檢附本人之全戶戶口名簿或

三個月內有效之戶籍謄本，上述文件應有山地原住民或平地原住民之記事。 

審查核章  繳費核章  

附件一 

粗

寬

欄

內

由

審

查

人

員

填

寫 



5 

國立中興大學附屬臺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112 學年度 實用技能學程     
 

續招報名表-未曾選習國中技藝教育學生適用 
 

 報名身分：□一般生  □身心障礙學生   □原住民學生 

姓 名  性 別 
□男 

□女 

身 分 證 字 號 

          

通訊地

址 

□□□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街/路   段   巷   弄   號      樓之 

生 日 年    月     日 學生手機 
 

緊 急 

聯絡人 
姓名  

親屬關係 
 

連絡電話 

住家電話： 

手機： 

 

學 歷 
 

民國  年  月於  縣(市)  國民中學畢(結)業 
 

 

身分別 

(請勾選) 

 

 

□未曾選習 國中技
藝教育應屆畢
(結)業生 

□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 
□家戶年所得新台幣 30萬元以下 
□家戶年所得新台幣 60萬元以下 
□家戶年所得新台幣 114萬元以下 
□具技藝教育學習傾向，並持有學校證明者(繳交生涯發展規劃書) 

 

□未曾選習 國中技
藝教育 非應屆
畢(結)業生 

□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 
□家戶年所得新台幣 30萬元以下  
□家戶年所得新台幣 60萬元以下 
□家戶年所得新台幣 114萬元以下 
□具技藝教育學習傾向，並持有學校證明者(繳交生涯發展規劃書) 

志願 

選填 

科  別 園藝技術科 烘焙食品科 餐飲技術科 觀光事務科 餐飲技術科(夜) 

志願序 

1-5 

     

繳交文件 
(學生請勿填寫) 

 □1. 本報名表填寫完整無誤。  

 □2. 續招切結書。 

 □3. 國中畢(結)業證書影本。 

 □4. 稅捐機關家戶年所得證明文件影本父、母親及其本人之 111 年度綜合所得稅

各類所得資料清單，若為單親須加附三個月以內之戶籍謄本正本 

 □5. 國中綜合活動領域前五學期成績單影本。 

 □6. 技藝教育相關之特殊表現證明文件影本。 

 □7. 升學就讀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學生生涯發展規劃書正本。 

 □8.鄉/鎮/市(區)公所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正本。 

 □9.特殊身分證明：身心障礙學生-身心障礙手冊(證明)或經各級主管機關特殊教育學生鑑

定及就業輔導會鑑定為身心障礙之證明文件；原住民學生-請檢附本人之全戶戶口名簿或三

個月內有效之戶籍謄本，上述文件應有山地原住民或平地原住民之記事。 

審查核章  繳費核章  

附件二 

粗

寬

欄

內

由

審

查

人

員

填

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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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 結 書 

 

       立切結書人(學生) 報名申請國立中興大學附屬臺中高級

農業職業學校 112 學年度實用技能學程續招： 
 

如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於申請登記前發現者，撤銷其報名資格；申 

請登記後發現者，撤銷其錄取資格；如涉及法律責任由報名申請人自行負 

責： 

（一） 經「112 學年度中投區輔導分發選習國中技藝教育學生就讀高

中職 實用技能學程作業小組委員會」及「112 學年度中投區免

試入學委員會」分發錄取，並完成報到手續者。 
 

 

（二）冒名頂替者。 
 

 

（三）偽造或變造有關證件、資料者。 
 

 

（四）自始不具備甄選資格者。 
 

 

（五）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使各階段發生不正確之結果者。 
 

 

此 致 
 

國立中興大學附屬臺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立切結書人(學生)簽名：  

家長(監護人)簽名：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二 年   月   日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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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發展規劃書 

 

學生姓名：                         □應屆畢業  □非應屆畢業 

 

請評估各項考慮因素與每個導向的符合程度，並填入「0～5」的分數，5 分代表非常符合，0 分代

表非常不符合。  

(一)「職業導向」欄位請先依各項考慮因素，逐一評估個人在該群科的符合程度。  

(二)將職業導向所列群科的各項考慮因素符合程度分數縱向加總，填入「總計」欄。總分越高，代

表您評估各項考慮因素後，認為自己最適合選擇該導向或群科。 

             符合程度分數 

 

 

考慮因素 

職業導向 

農業群 

園藝技術科 

 

食品群 

烘焙食品科 

 

餐旅群 

餐飲技術科 

觀光事務科 

個

人

因

素 

學業表現     

適合我的能力    

適合我的性向    

適合我的興趣    

適合我的價值觀    

適合我的人格特質    

適合我的健康狀況    

其他(     )    

環

境

因

素 

適合目前家庭經濟狀況 
   

符合家人期望    

符合社會潮流    

通勤距離及時間    

同儕選擇    

其他(     )    

資

訊

因

素 

社會評價    

學校發展重點    

學校社團發展    

未來升學就業管道    

其他(     )    

總  計 分 分 分 

最常得獎的特殊表現項目 
   

家長簽名 
 

 

附件四：未曾選習國中技藝教育者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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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附屬臺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112 學年度 實用技能學程--續招結果複查申請書 

學生姓名  報名科別  

身分證號碼  家長姓名  

聯絡電話 住家:                                手機: 

聯絡地址  

申請複查原因  

申請複查日期 112 年 7 年 20 日 申請人簽章  

 

說明： 

1. 受理複查時間為 112 年 07 月 20 日(星期四)12:00 前，由本人或家長

親自至本校實習處(中農樓一樓)用書面提出申訴複查，逾期不再受

理。 

2. 複查以一次為限，再次申請不予受理。 

3. 需另附書寫姓名、地址並貼足新台幣 32 元之限時掛號回郵信封 1

個，由考生或家長至本校實習處提出申請，恕不受理郵寄申請。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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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範例：國中畢(結)業證書 

畢業證書或同等學

歷證書，需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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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選修職群轉化分數之修習證明書 

正面及反面均需檢附，

反面成績需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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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獲獎證明文件 

需為縣市政府舉辦之技藝

競賽獲獎證明，需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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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家戶年所得證明 

需為 111 年度所得資料，需看得出全戶所得，可至國稅局申

請所得清單、線上自行查詢申報明細或提供國稅局寄發的報

稅資料皆可，若為單親，需檢附三個月內的戶籍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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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國中綜合活動領域前五學期成績單 

需有前五學期(109 第一學期~111 學年度

第一學期)，綜合活動領域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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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職業導向類群皆需填寫，完成家長

簽名後，拍照或掃描上傳。 

範例：生涯發展規劃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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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特殊身分證明-低收入戶 

需為正本(有蓋區公所大紅印才算正

本)，列冊有效期間需為 112 年/1 月~112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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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特殊身分證明-身心障礙生 

有效期限：需為 112 年/1 月~112 年 12

月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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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特殊身分證明-原住民生 

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應有山地原住民或

平地原住民之登載記事。 


